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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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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0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 日内瓦  

主席关于修订休会期间工作计划的文件 

背   景  

 缔约国第一届会议决定 ,主席关于休会期间工作的文件(1999 年 5 月 20 日的最

后报告附件四(APLC/MSP.1/1999/1))将指导休会期间的工作 按照该决定设立了若

干非正式的 不限成员名额的常设专家委员会以集中处理下列主要专题  

− 扫雷  

− 援助受害者 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 开展防雷宣传  

− 销毁储存  

− 与地雷有关的行动所需的技术  

− 公约 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会议还决定各常设专家委员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各常设专家委员会 1999 至 2000 年的工作计划分别安排在 1999 年 9 月和 12

月 2000 年 1 月 3 月和 5 月这五段时间内 这项工作计划加上缔约国的年度会

议意味着将分别在六段时间内召开会议 ,推动和促进 公约 义务范围内与地雷有

关的行动的执行  

 各常设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虽成功地促进和支持了 公约 的有效运作 然

而庞杂的工作计划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加常设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和对这些工作

作出高效率安排  

 在 2000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的 公约 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问题常设专家

委员会会议上对各常设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经验进行了讨论 会议认识到需

要精简常设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并认识到扩大参与各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

次会议上 还建议由该常设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开展协商 以期就如何调整休

会期间的工作计划拟出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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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除作出各种协商之外 还于 2000 年 4 月 10 日在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

雷中心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 不限成员名额的协商会议 其中应邀参加的有缔约

国 其他国家 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通过开展协商 常设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了解到 ,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协商一致意

见赞同精简缔约国第二届会议之后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为此 起草了一系列建

议 ,并在常设专家委员会 2000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些建议如

下  

1.  会   期  

 与目前分为六个时间段总共为期六周的会议不同的是 建议每年只在三段时间

内召开会议 其中包括缔约国会议 也就是说 每一常设专家委员会在缔约国会

议之间只召开两次会议 一次是 2000 年 11 月或 12 月召开初次为期一周的会议

另一次为期一周的会议则于 2001 年 5 月召开  

2.  常设专家委员会的数目  

 为了提高效率 应将直接有关的专题划给一个常设专家委员会处理 为此建议

将扫雷问题常设专家委员会和与地雷有关的行动所需的技术问题常设专家委员会

合并为一个常设专家委员会 这样一来即保留了以下四个常设专家委员会  

− 扫雷和与有关技术(在两次为期各一周的会议上分别举行 1.5 天会议)  

− 援助受害者 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 开展防雷宣传 (在两次为期各

一周的会议上分别举行 1.5 天会议)  

− 销毁储存(在两次为期各一周的会议上分别举行 1 天会议)  

− 公约 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在两次为期各一周的会议上分别举行

1 天会议)  

3.  会议文种  

 为进一步推动积极参加各常设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建议凡有能力作出贡献的国

家自愿为休会期间的会议提供额外文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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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日期  

 建议第一次为期一周的会议于 2000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举行 还建议 第二次

为期一周的会议于 2001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举行  
 例如  

12月 4日 12月 5日 12月 6日 12月 7日 12月 8日 

援助受害者 援助受害者(上午)/
扫雷和有关技术

(下午) 

扫雷和有关的技术 销毁储存 一般状况和实施情

况 

 
5.  联合主席的作用  

 建议联合主席酌情寻求历任联合主席的支持和建议  

6.  更   名  

 建议将原有的常设专家委员会更名为常设委员会  

7.  联合主席和报告员  

 经过协商 建议由下列缔约国担任从缔约国第二届会议起至缔约国第三届会议

结束止期间的联合主席和报告员  

委  员  会 两  主  席 报  告  员 

扫雷和有关技术 荷兰 
秘鲁 

德国 
也门 

援助受害者 重新融入社会和经

济生活 开展防雷宣传 
日本 
尼加拉瓜 

加拿大 
洪都拉斯 

销毁储存 马来西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 

澳大利亚 
克罗地亚 

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比利时 
津巴布韦 

挪威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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